
上海市房屋检测鉴定单位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房屋检测鉴定活动、保证房屋检测鉴定质量，保障房屋安全，根据《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OLE_LINK4]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房屋检测鉴定，是指按照国家、本市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标准、规范，通过资料调查、现场检测测试等，对房屋的安全性、使用性、可靠性、危险性等性能进行分析评估并给出评估结果的活动，主要包括房屋安全性检测鉴定、房屋抗震检测鉴定、危险房屋检测鉴定、房屋质量综合检测鉴定等。 
第三条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管局)是本市房屋检测鉴定活动的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政策制定、综合协调和业务指导。
[bookmark: OLE_LINK1]上海市房屋安全监察所（以下简称市安监所）具体负责本市房屋检测鉴定活动的日常管理、技术指导和培训。
各相关部门应当按照《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规定的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 上海市房屋修建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依托专家委员会，承担异议报告的技术鉴定等工作。
第五条 房屋检测鉴定单位应当遵循守法诚信、客观独立、科学准确、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房屋检测鉴定活动。
第六条 房屋检测鉴定单位应当配备与其检测鉴定业务范围相适应的人员、场地、设施设备等，并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
第七条 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应当进行检测鉴定的，房屋检测鉴定单位应当与检测鉴定委托人签订检测鉴定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第八条 房屋检测鉴定单位应当公开检测鉴定收费项目和标准。
第九条 房屋检测鉴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相关规定及技术标准，开展房屋检测鉴定、房屋体检（按照本市房屋安全体检制度开展的城镇住宅结构、外立面安全专业评估活动）业务，对出具的检测鉴定及体检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条 房屋检测鉴定单位在检测鉴定过程中发现房屋有坍塌危险的，应当立即通知检测鉴定委托人，同时报告区房屋管理部门。
[bookmark: OLE_LINK5]第十一条 对检测鉴定报告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报告收到之日起30日内，向专家委员会提出技术鉴定的申请。专家委员会接受申请后，组织开展技术鉴定。
第十二条 本市实行房屋检测鉴定单位名录制度。
市房管局应当组织制定房屋检测鉴定单位名录，向社会公布，并对纳入名录的房屋检测鉴定单位，重点评估以下方面： 
（一）房屋检测鉴定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情况；
（二）实验室、仪器设备室等办公场所情况； 
（三）测量设备、材料强度测试设备、无损超声检测设备等检测所需的仪器设备情况；
（四）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从事房屋检测鉴定或者结构加固设计工作的高级工程师等技术人员配备及培训情况； 
（五）房屋检测鉴定能力范围情况，以及在本市开展房屋检测鉴定、房屋体检业务的相关经营情况；
（六）近两年未发生重大的检测鉴定、房屋体检事故。
具体评估技术导则结合检测鉴定工作实际制定，并动态更新。
第十三条 房屋检测鉴定单位名录每年公布。公布前，由市房管局组织专家委员会对报送单位的技术能力、说明材料和承诺书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结果通过市房管局官方网站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结合反馈意见形成名录，在市房管局官方网站上予以公布。
第十四条 房屋检测鉴定单位名录公布实行动态调整制度。房屋检测鉴定单位不符合第六条规定的，或者在公布期间被确认有违法违规行为，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及时调整出公布单位名录。
第十五条 名录内的房屋检测鉴定单位应当树立良好的社会信誉，自觉接受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和行业协会的技术指导。
第十六条 名录内的房屋检测鉴定单位停业、转业，变更名称、经营场所、联系方式的，应当及时向市安监所报送相关信息，以便对名录信息进行相应变更。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七条 名录内的房屋检测鉴定单位完成检测鉴定工作后，应当将检测鉴定报告上传至房屋使用安全管理系统，取得统一编码后向委托人送达，并报送检测鉴定委托合同等信息。市安监所依法依规进行监督管理，相关情况报送市房管局。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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